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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 底 的 愛 
 

──約翰福音十三章 

引言、聖經都是「遺囑」 
 

沒有一卷聖經是寫來作「神學研究」或「講義筆記」的，它們都是「廣義的遺囑」，都是「牧

者」在各種「生離死別」的情景下，寫給他們的「小羊」的細意叮嚀。這些牧者意想到距離

的隔陔、生命的有限、環境的變數，都會使他們不能永遠「面對面」地餵著他們的小羊，於

是，就將他們的「餵養」寫成更永久和穩固的文章，寄望打破距離的隔陔、生命的有限、環境

的變數，無限延續他們對羊群的牧養。 

 

釋經的第一要訣，就是要永遠記得，聖經是牧者們的「遺囑」，帶著牧者的無限深情，以至

悲情。為甚麼我說「悲情」？ 

 

想想，哪一個為人父母不想「一直」看著自己的孩子長大、成才、建家、立業？同樣，牧者

心腸，哪一個牧者，不想「一直」看著自己的小羊長大、成才、建家、立業？但距離的隔陔、

生命的有限、環境的變數，甚至為了某種更深層次的「牧養需要」，他們知道，他們始終要與

他們的小羊分離──從此關山阻隔，生死殊途，這就是「悲」，是生命的大悲哀大遺憾。然

而，牧者們沒有沉浸於自己的悲哀，卻把「悲哀」化為「力量」，寫成聖經裡的千言萬語。這

就是「情」，是一種「非親非故」，卻僅由「傳道授業」扣連起來而竟能震撼天地的偉大深

情。讀經，就是要讀出這份偉大的「悲情」，若你讀不到，你就甚麼都讀不到！ 

 

自然，「遺囑的悲情」或「悲情的遺囑」的意境，在各聖經書卷中的「表現」會有輕重的不

同。大體上，同一作者寫的或題材近似的，越是後期的作品，「遺囑」的意味就越濃，「悲

情」的氣氛也更重。譬如同樣是保羅寫給提摩太的書信，大家讀《提前》與讀《提後》的感

覺就很不同，因為寫《提前》的時候，保羅只是與提摩太「生離」，但寫《提後》的時候，卻

已接近於「死別」的階段了。 

 

上篇講章中我已經講過，同樣是「福音書」，最後期寫作的《約翰福音》，它的氣氛情調，就

比前三卷早期的福音書肅煞、悲涼和沉重很多。在第廿一章裡，約翰高度凸顯彼得「已死」與

自己「快死」的事實，已經有非常重的「遺囑」意味。但我們若更細心看約翰福音的篇章結

構，就更會發現，它不僅是老約翰的「遺囑」，也包含著主耶穌的「遺囑」。大致上講，約

翰福音第十四至十七章是主耶穌「遺囑」的正文；前面的第十一至十三章及後面的第十八至

二十章，是主耶穌立「遺囑」的近距離背景，而更前更後的經文（或說整卷約翰福音）就是

祂立「遺囑」的遠距離背景。換言之，要準確理解約翰福音，一定要將它視為「遺囑」。 

 

今天的信息，我會集中講解第十三章，因為這一章是主耶穌「遺囑正文」（十四至十七章）的

「前奏」，對於我們了解約翰福音，甚至了解何謂「福音」和為甚麼一定要「繼續等」的重要

信息，都有非常關鍵性的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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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愛到底的情分──主耶穌立「遺囑」的原因 
 

約翰福音第十三章一至三節短短的三節經文，已經為我們很全面概括了主耶穌立下「遺囑」的

主要原因── 

 

13:1 逾越節以前，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。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，就

愛他們到底。2 吃晚飯的時候，魔鬼已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西門的兒子加略人猶大心

裏。3 耶穌知道父已將萬有交在他手裏，且知道自己是從上帝出來的，又要歸到上帝那

裏去── 

 

為方便講解，我嘗試倒轉這三節的順序來解── 

 

13:3 耶穌知道父已將萬有交在他手裏，且知道自己是從上帝出來的，又要歸到上帝那

裏去。 

 

原來、主耶穌要立下「遺囑」是基於幾個非常相關的重要事實：第一、客觀的事實，是祂要

暫時離開門徒，「歸到上帝那裏去」；第二、主觀的事實，是祂「知道父已將萬有交在他手

裏」，而所謂「萬有」，對照下文，就知道其實是指祂所愛的、被天父揀選的眾門徒。這裡

我們就看到一個張力：主耶穌客觀上要離開門徒，主觀上卻又愛惜和擔心他們，正是「欲去

還留」，於是，就像所有父母和牧者一樣，立下「遺言」，給他們千言萬語、細意叮嚀。 

 

13:2 吃晚飯的時候，魔鬼已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西門的兒子加略人猶大心裏。 

 

主耶穌之所以要鄭重立下「遺囑」，還基於第三個的相關的事實，就是「形勢凶險」。主知

道「魔鬼」也一樣很「關心」祂的門徒，但目的卻是相反，要收買他們、迷惑他們、絆倒他

們。主知道猶太已經被魔鬼迷惑了，祂十分擔心其他使徒以至後代教會的安危，於是，在離

開之前一定要留下「遺囑」，再三提醒我們小心防範。 

 

13:1 逾越節以前，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。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，就

愛他們到底。 

 

這一節要說的，不是主耶穌立「遺囑」的第四個原因，而是其他原因的根本依歸──祂愛我

們，而且決志要愛我們愛到底。 

 

我上篇講章已講過，老約翰寫約翰福音的時候已經是主後九十年了，離開主耶穌升天離世六

十年了，彼得與保羅等第一代使徒早就殉道了，第一代甚至第二代的門徒都差不多死光了，

主卻還遲遲未來。許多人已經「等得不耐煩」，甚至疑心祂會不會「一去不回頭」，就算愛

我們卻未必會「愛我們到底」。於是就有許多人變節、退後，與世界妥協，不再等下去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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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種「信仰退潮」（類似「黨員退黨」）的情況，在老約翰的時候，我相信一定是非常嚴重

的。大家如果心水清，就會發現約翰福音與前三卷福音書有一個很微妙的差異，就是四卷都

記載了「五餅二魚」的神跡，但只有約翰福音，記載了這件神跡的「風光」過後，不久便發

生了「信仰退潮」的嚴重情況： 

 

6:66 從此，他門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 

 

換言之，前三卷早期的福音書，寫「五餅二魚」都傾向「正面」的寫法，但獨有後期的約翰

福音，同樣寫「五餅二魚」，卻寫出了一個相當「陰沉」的氣氛，十分不尋常。這是因為，

老約翰經歷了六十多年的「信仰浮沉」，他更深刻地知道，信仰絕不是「輕輕鬆鬆快快樂樂」

的一回事，信仰的路往往是超乎想象的艱難、漫長。 

 

回到第十三章，這位曾「側身挨在主懷裡」的「貼心門徒」老約翰觸摸到主的心腸，知道祂

愛我們，更想愛我們到底，於是，就以極大的手筆寫下主耶穌的「遺囑」及祂立「遺囑」的

背景（微觀是約 13:1-3，宏觀是整本約翰福音），叮嚀世世代代的信徒，無論還要等多久，都

要堅決相信，主愛我們，且愛我們愛到底──祂必再來！ 

 

約翰福音以沉重的筆力，用第十三章開首的三節經文，就「一錘定音」，「鎖定」我們一定

甚至只能用「讀遺囑」的鄭重、逼切和沉重的心情來看約翰福音。倒過來說，解釋約翰福音

而沒有充分重視這是一份「遺囑」和主立「遺囑」的背景，一定會嚴重淡化甚至歪曲經文的

本義。先抓緊這個前提，我們才可以繼續看下去。 

 

下文我們看到，主愛我們愛到底的具體表現不只是立口頭上「遺囑」，而是用各種微妙的方

法配合祂的「遺囑」，為要把我們「救到底」。以下我會分三點為大家解說。 

 

二、救到底之（一）──「讓我先洗濕你個頭」 
 

13:4 就離席站起來，脫了衣服，拿一條手巾束腰，5 隨後把水倒在盆裏，就洗門徒的

腳，並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乾。6 挨到西門‧彼得，彼得對他說：「主啊，你洗我的腳

嗎？」7 耶穌回答說：「我所做的，你如今不知道，後來必明白。」8 彼得說：「你永

不可洗我的腳！」耶穌說：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與我無分了。」9 西門‧彼得說：「主

啊，不但我的腳，連手和頭也要洗。」10 耶穌說：「凡洗過澡的人，只要把腳一洗，

全身就乾淨了。你們是乾淨的，然而不都是乾淨的。」11 耶穌原知道要賣他的是誰，

所以說：「你們不都是乾淨的。」 

 

這段關於「耶穌洗腳」的經文，我們靠常識亂解一通，最「通行」的講法不外是叫我們互相

服侍、相親相愛諸如此類。但是，第一、這是發生在「最後晚餐」這個生離死別、生死悠關

的關鍵時刻上的事情，可以解得這麼「一般」和「輕省」嗎？第二、就連經文的「主角」也

不同意這種「尋常演繹」。請再看這兩句對白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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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:8 彼得說：「你永不可洗我的腳！」耶穌說：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與我無分了。」 

 

關於彼得「不許耶穌洗腳」的信仰心理，牽連到其他重要主題，不能三言兩語帶過，於是暫

且不表，留待日後再與大家詳細探討。今天只會扣住「到底的愛」的主題來解釋這段經文。 

 

首是，從上述對話得知，這絕對不是泛泛的甚麼「服侍」問題，大家當心，來洗你的腳的是

「主」（神的兒子），你「擔當」得起嗎？彼得就怕得馬上縮腳了。但更重要的，是主莫名

其妙的回答：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與我無分了。」 毫無疑問，這更與「服待」扯不上任何關

係，而是「分（關係名分）」的問題。奇怪的是：洗腳怎麼會洗出個關係名分出來？ 

 

其實，不糾纏於細節，充分動態地將經文放回原來的脈絡，就一目了然了。第一、當時門徒

的處境非常凶險，不斷受撒旦的迷惑（猶大已經中招了）；第二、門徒根本不可能靠「意志

力」自己守住自己的信心（詳看下文），跌倒是遲早和必然的事；第三、但主實在愛我們，

且要愛我們到底，不想我們失落。哪如何是好呢？終於，主想出一條「千古妙計」──「讓

我先洗濕你個頭」。（這是香港俗話，意指使某人勢成騎虎欲罷不能。） 

 

解釋「洗腳事件」最關鍵的，就是我們不要孤立看這件事，而應該將它併入「最後晚餐」以

至「主被賣的那夜」一起來觀察分析。這一夜，我們看到它有一個像「割禮」一般的具決定

性的「記號」作用──就是決定每一個門徒與主耶穌最終究竟有沒有「分」（關係名分）。 

 

在這一夜前不久，猶太人領袖已動殺機，決意要殺死主耶穌甚至祂的「親信」。猶大「洞悉

先機」，主動向祭司長投案賣主。這一晚，他正式動手賣主，與主耶穌「劃清界線」，但亦

從此永遠與主無名無分。剩下的十一個門徒，這一晚卻胡里胡塗，不曉得在這最後關頭像猶

大般與主劃清界線，還與祂同桌吃飯、同吃一餅、同飲一杯、接受祂洗腳（其實幹甚麼不重

要，重要是「搞埋一堆」顯出「同黨」身分），從此，他們與主耶穌的關係（在敵人眼中則

為「勾結」）就永遠「水洗不清」了。這就叫做「有分」。 

 

當然，這十一個門徒被主洗腳及與主同領聖餐的當下，並不知道是這麼「大件事」的。倒是

猶大看得最「準」，所以「中途離席」，出去賣主了。 

 

但感謝主，因為這正就是祂的大智慧大恩典。祂深深知道我們意志薄弱，知道我

們哪裡能守得住自己的信心？於是，就在離開以先，先「洗濕我們個頭」，將我

們「逼上梁山」，徹徹底底斷我們「後路」，好「救我們到底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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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救到底之（二）──「不要弄乾你個頭」 
 

13:12 耶穌洗完了他們的腳，就穿上衣服，又坐下，對他們說：「我向你們所做的，你

們明白嗎？13 你們稱呼我夫子，稱呼我主，你們說的不錯，我本來是。14 我是你們的

主，你們的夫子，尚且洗你們的腳，你們也當彼此洗腳。15 我給你們作了榜樣，叫你

們照著我向你們所做的去做。16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，僕人不能大於主人，差人也

不能大於差他的人。17 你們既知道這事，若是去行就有福了。 

 

這一段雖然說到「你們也當彼此洗腳」，「層次」似乎是低了一些，但連繫上文，仍然不應

該理解為泛泛的甚麼相愛服侍。主耶穌的真正意思，是要我們彼此認定大家的「分」。對天

父，我們若有「子女名分」，對同伴，我們就有「兄弟名分」。這個「分」（關係名分）的

真正作用，不是空泛的相愛服侍，而是「互相效忠」並借此「效忠基督」。因為「分」就如

同「國籍」一樣，是決定一個人究竟「效忠」於誰的身分。「彼此洗腳」的真正重點是順服

基督，作主所作的，這是相信（效忠）基督的正當和必需的表現。我們再看以下主要論及猶

大的兩段經文。 

 

13:18 我這話不是指著你們眾人說的，我知道我所揀選的是誰。現在要應驗經上的話，

說：『同我吃飯的人用腳踢我。』19 如今事情還沒有成就，我要先告訴你們，叫你們

到事情成就的時候可以信我是基督。20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，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，

就是接待我；接待我，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。」 

 

13:21 耶穌說了這話，心裏憂愁，就明說：「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，你們中間有一個

人要賣我了。」22 門徒彼此對看，猜不透所說的是誰。23 有一個門徒，是耶穌所愛的，

側身挨近耶穌的懷裏。24 西門‧彼得點頭對他說：「你告訴我們，主是指著誰說的。」

25 那門徒便就勢靠著耶穌的胸膛，問他說：「主啊，是誰呢？」26 耶穌回答說：「我

蘸一點餅給誰，就是誰。」耶穌就蘸了一點餅，遞給加略人西門的兒子猶大。27 他吃

了以後，撒但就入了他的心。耶穌便對他說：「你所做的，快做吧！」28 同席的人沒

有一個知道是為甚麼對他說這話。29 有人因猶大帶著錢囊，以為耶穌是對他說：「你

去買我們過節所應用的東西」，或是叫他拿甚麼賙濟窮人。30 猶大受了那點餅，立刻

就出去。那時候是夜間了。 

 

因為不想「離題」，經文中許多細節我都暫且不解。我只會續繼扣緊「到底的愛」的主題來

講──不過是倒過來講，就是主耶穌這樣願意愛我們到底，但為甚麼仍然總有一些人（如猶

大）會失落滅亡呢？ 

 

在上述經文裡，老約翰針對猶大（及類似的人），指出不是主不想愛他們到底，而是他們不

肯「受」到底。猶大本來也與主同桌吃飯，有某種「分」，但他竟然「用腳踢」主，「吃碗

面反碗底」，口裡含著主給祂的餅，心裡想著的卻是與撒旦（或祭司長）的勾結合作。猶太

的「腳」本來也有受到主的洗，但卻是洗極都不乾淨，因為他的心沒有「領受」，反與外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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勾結，用賣主的行動來與主劃清界線，從此就與主再無名無分。記下這些經文，老約翰是要

告誡我們，主千辛萬苦「洗濕你個頭」，你卻千萬不要像猶太那樣「自己弄乾你個頭」啊！ 

 

也許，「多疑」的你又擔心自己會不會是「猶大二世」，終歸都是滅亡。告訴大家，我從來

不會以這種「疑心」來讀經。我讀約翰福音十三章，從沒有假想過我會是「猶大」，反而總

是假設自己是「主所愛的那門徒」，讀得如痴如醉。理由很簡單，因為我羨慕約翰挨在主懷

裡的那分親密（其實也是「分」）。不要怕你會變成「猶大二世」，除非你竟然「羨慕」猶

大，希望像他那樣蠱蠱惑惑圖謀不詭。若是這樣，你根本就是不信，還讀聖經幹嗎？ 

 

三、救到底之（三）──「記得行條死路」 
 

猶大為甚麼會「半途而廢」，不能「跟到底」呢？關鍵是他自作聰明，想行條「生路」，結

果反而走了條「死路」。主為了救們到底，於是再三吩咐我們，說：「記得行條死路！」 

 

13:31 他既出去，耶穌就說：「如今人子得了榮耀，上帝在人子身上也得了榮耀。32

上帝要因自己榮耀人子，並且要快快地榮耀他。33 小子們，我還有不多的時候與你們

同在；後來你們要找我，但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到。這話我曾對猶太人說過，如今

也照樣對你們說。 

 

猶大出去走上他那條「先生後死」的恥辱之路以後，主耶穌就告訴門徒祂要走一條「先死後

生」的榮耀之路。「榮耀」這兩個二字在這裡的用法，是原裝正版的基督信仰最「顛覆」世

界的「成就」之一。這條先受辱後得榮之路，正是通往本來沒人能到天國的唯一之路。 

 

34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，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；我怎樣愛你們，你們也要怎樣相愛。

35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，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。」 

 

這裡主似乎又講返轉頭，又講「彼此相愛」。但請記得，主一定不是講泛泛的相親相愛。祂

要告誡我們的，對內是弟兄之間在信仰上互相認定互為一體，對外是與世界劃清界線不同流

合污，即是，愛主所愛的，恨主所恨的，都歸結於緊守我們在基督裡的名分。 

 

許人多將「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」解作「信徒有好見證方便傳福音」之類，又是

胡說八道亂解一通。放回經文脈絡，肯定的是，被人「認出是主的門徒」是不會有甚麼好結

果的，否則，彼得就不會在被人「認出」的情況下三次不認主了，請看下文── 

 

36 西門‧彼得問耶穌說：「主往哪裏去？」耶穌回答說：「我所去的地方，你現在不

能跟我去，後來卻要跟我去。」37 彼得說：「主啊，我為甚麼現在不能跟你去？我願

意為你捨命！」38 耶穌說：「你願意為我捨命嗎？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，雞叫以先，

你要三次不認我。」 

 

這段預言彼得失敗的經文，正是告訴我們一個重要事實，就是我們能得救到底，是因為「主

的決志」──祂決志要愛我們到底，而不是「我（彼得）的決志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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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許，「多疑」的你又會生出一個疑問：彼得的不認主──不能堅持到底，與猶大的賣主──

另一種不能堅持到底，有何分別呢？何以主仍能保守彼得，猶大卻一去不能回頭呢？ 

 

答案仍然緊扣住本章中的核心概念──分（關係名分）。猶大賣主，非常「清醒」，把他與

主的「名分」賣得乾乾淨淨，所以「冇得留低」。彼得不認主，其實是胡裡胡塗隨口亂說，說

完了，「清醒」之後就後悔得想死，與主的情分宛似「藕斷絲連」。換言之，猶大賣主是「賣

主到底」，所以救無可救；彼得不認主肯定沒有「不認主到底」，所以就可以回頭。 

 

弟兄姊妹，我們誰不軟弱？誰不會跌倒？誰不仍會犯這樣或那樣的罪？但只要你

不是「喜歡」軟弱，不是「立志」跌倒，不是「堅持」犯罪，稍稍救得了的，主

都一定愛你到底、救你到底！！！ 
 

再回到上述的經文，猶大「貪生怕死」結果反而走上死路，主耶穌「死裡求生」卻走上了榮耀

與復活之路。主為了愛我們愛到底，不僅用說話立「遺囑」，更用祂的行動親身「引路」，幫

助和鼓勵我們至死忠心，堅信到底。 

 

結語、主必愛你到底，你呢？ 
 

老約翰晚年寫成約翰福音，還寫得這麼沉重，為要告誡第二、第三、第四代的信

徒們「主愛我們必愛到底」，目的，是勸勉當時已經「等得不耐煩」的弟兄姊妹，

叫他們記得「愛主耶穌也要愛主到底」，不要像猶大那樣自作聰明半途而廢，枉

廢一場。 

 

大家看到嗎？主耶穌為愛我們到底，救我們到底，是多麼的「不擇手段」，但又

多麼的用心良苦！今天的你，又能否「愛主到底」呢？主愛世間屬祂的人，就必

愛他們到底。一千年、一萬年都不會改變。我們愛主，又是怎麼愛法呢？ 


